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招商项目供地及相关优惠政策补充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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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乡镇人民政府，区直各部门，省、市驻区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工业招商项目供地办法，完善相关优惠政策兑现工作机制，有效监管工业招商项目投资行为，经区管委会第14次委务会研究通过，对《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招商项目供地及相关优惠政策暂行规定（2017年修订）》（泉台管〔2017〕
91号）制定以下补充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11月10日
泉州台商投资区工业招商项目供地及相关
优惠政策补充规定
 
一、提供单独选址工业招商项目要求
单独选址工业招商项目应符合我区重点产业发展要求，具体包括：绿色智能交通产业、新材料产业、医疗器械及耗材产业、光电信息产业、集成电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生物科技产业等；对不属于我区重点发展产业的项目，原则上安排或引荐入驻我区各标准厂房或原惠南工业园区企业闲置厂房。
二、地价优惠政策兑现办法
1．入驻项目应认真履行投资协议书中约定的责任和义务，重点监管项目开工、竣工、投资强度、纳税强度等内容。
2．对不享受地价优惠政策的项目，按照土地挂牌成交价的10%缴交项目建设履约保证金。
3．对享受地价优惠政策的项目，基准地价与优惠地价的差额部分要作为项目建设履约保证金，在土地出让金缴清时一并缴交。
4．优惠地价兑现办法：
根据项目履行投资协议情况，严格控制开工、落实投资强度、落实税收强度等环节在达到协议约定要求后，以奖励形式逐次返还项目建设履约保证金。
（1）一般项目：项目按时开工后奖励20%；项目按时建成并达到投资强度后奖励30%；项目投产后税收强度达到协议约定的一半后奖励25%；达到全部协议约定奖励25%。落实税收强度两个阶段的兑现必须在投产后第三个会计年度内，超过将取消兑现。待认定后由区国土部门在10日内返还。
（2）台资或外资项目：项目提供台资或外资企业到资验资报告，验资报告与项目协议约定到位台资（外资）数额一致的奖励30%（未全部到位的按实际到资比例拨付），剩余部分参照本点第（1）点“一般项目”要求逐次返还。
（3）中外合资项目：仅对外资优惠的比例作为项目建设履约保证金，参照本点第（1）点“一般项目”要求逐次返还。
三、制约措施
1．若因企业单方面原因，项目未按协议约定的时间节点投建投产、落实投资强度和税收强度的，对相应阶段的奖励政策取消，预缴的工程建设履约金将缴入区财政。
2．项目交地后未按协议约定投建投产的，属政府原因确需收回土地的，可以退还土地出让金并支付占用期间的财务成本；属企业因市场变化原因，主动提出由政府收回土地的，只退还土地出让金；属企业主观原因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并造成闲置土地行为的，不予退还土地出让金，由区国土部门依相关规定处理。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
1．个别社会效益好、行业龙头项目可一事一议，提交区管委会委务会专题讨论。
2．凡此前规定与本规定不相符的，按本规定执行。本规定的具体解释工作由区投资促进局承担，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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